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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交易已成为主流的流通和消费方式。“默认选择”策略因低成本、高成效被电子商

务经营者广泛应用，但其通过默认勾选附加服务、自动续费及个人信息授权等方式，对消费者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构成侵害。本文首先梳理了默认选择在电商领域中的应用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规制方

面面临法律体系碎片化与规则模糊、责任认定与归责原则不清晰、消费者维权受阻与监管执行不足等诸

多挑战，并进一步提出应通过明晰规则界定、合理归责、优化维权机制、强化监管执行等路径完善，以

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同时引导电商行业规范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

数字消费环境，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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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online transactions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 of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default selection” strategy is widely used by e-commerce operators due to 
its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However, it infringes on consumers’ right to be informed and their 
right to make autonomous choices by defaulting additional services, automatic renewal, and per-
sonal information author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default selec-
tion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regulation,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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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ed legal systems and vague rules, unclear ident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attribution 
principles, obstacles to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insufficient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t fur-
ther proposes that these issues sh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clear rule definition, reasonable at-
tribution, optimiza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of regulatory enforce-
ment, with the aim of effectively protecting consumers’ right to be informed, right to make autono-
mous choices, and right to fair trade. At the same time, it guides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creates a healthy and orderly digit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pro-
motes the sustain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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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交易已成为主流的流通和消费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6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 9.76 亿，较 2024
年 12 月增长 109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86.9%，而 2025 年 1 月至 5 月网上零售额达 6.04 万亿元。1网络消

费市场保持稳健增长，而电商平台的业务范围也从传统的商品销售拓展至服务、金融、文娱等多个领域。

在这一背景下，经营者为提升营销效率、降低获客成本，不断探索新型营销手段，其中“默认选择”凭借

其成本低廉、效果显著的特点，逐渐成为电商营销中的常用策略。 
默认选择是指经营者预先设定的选项，在消费者未主动变更的情况下，该选项将自动成为程序下行

或交易展开的选项[1]。从早期的购物车默认勾选运费险，到如今的会员自动续费、个人信息授权默认同

意等，默认选择在电商场景中的应用愈发广泛。然而，这一营销手段的背后，潜藏着对消费者心理机制

的利用，可能导致消费者在潜意识中作出非自主决策，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例如，部分电商平台在用

户购买机票时，默认勾选酒店优惠券、接送机服务等附加项目，若消费者未仔细核对，便会被动接受不

必要的消费。还有平台将“自动续费”设为会员开通的默认选项，用户若未及时取消，就会被持续扣费。 
相对于网络交易模式的快速迭代、交易规模的迅猛膨胀，网络交易领域的监管与治理较为滞后，网

络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为此，本文针对电商营销中默认选择的应用及法律规制展

开研究，通过梳理默认选择的应用现状，剖析现有规制的治理困境，并提出系统性的完善路径，以期切

实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同时引导电商行业规范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数字

消费环境。 

2. 电商营销中默认选择的应用场景 

在电商营销实践中，默认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多种类型，且在各类

电商场景中广泛渗透，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与交易结果。 
首先，从功能角度来看，电商领域中默认选择主要包括平台告知类、获取用户授权类与交易决策类

 
1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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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告知类默认选择多用于经营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典型表现为对隐私政策、服务协议等内容的预

先勾选，例如用户注册电商账号时，平台会默认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用户隐私政策》”，若用户不取消

勾选则无法完成注册。获取授权类默认选择旨在获得消费者对特定事项的许可，常见于个人信息处理、

功能开通等场景，如电商 APP 默认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以提供“附近门店推荐”服务，或默认开通银行

卡小额免密支付功能。交易决策类默认选择则直接涉及商品或服务的核心交易条件，如电商平台在展示

商品时，默认勾选“推荐尺码”“出行保障服务”，或在促销活动中默认选择“多件折扣套餐”而非单件

购买选项。 
其次，从设定目的来看，部分默认选择用于引导消费者接受经营者偏好的交易方案。例如同一品牌

的不同规格商品中，平台会默认勾选利润更高的高端型号。还有部分默认选择存在于捆绑式销售模式中，

在这种营销模式中，经营者会预设勾选多个附加项目，如购买手机时默认勾选耳机、保护膜、碎屏险等

配件，消费者若想单独购买主产品，需手动取消所有附加选项，操作成本较高。 
最后，从默认选择事先勾选的数量来说，“不勾选”的反向操作值得关注，部分电商平台利用这一

方式规避责任或谋取不当利益。例如，某电商平台在“购物返现”活动中，将“我要领取返现”设为未勾

选状态，若消费者未主动点击勾选，即使满足返现条件也无法获得优惠。还有平台通过字体颜色、大小

的差异，弱化“不勾选”选项的视觉效果，如将“取消自动续费”按钮设计为浅灰色，而“确认续费”按

钮设为醒目的红色，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对经营者有利的选项。 
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在大数据杀熟与认知偏差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默认选择的效果。

一方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算法歧视，主要是大数据杀熟[3]。电商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记录、购买

历史、搜索关键词等数据，构建精准的消费者画像，进而设计个性化的默认选项。例如，针对经常购买

母婴用品的用户，平台会默认推送“母婴用品套餐”的默认勾选；针对价格敏感型用户，会默认勾选“优

惠券抵扣”选项。这种“一人一面”的默认选择设计，更易贴合消费者的偏好，提高其接受度。另一方

面，营销的数字化使得经营者能够利用认知偏差使默认选择的营销效果显著。尽管利用认知偏差进行市

场营销并不违反现有法律关于消费者知情权、自主交易权等规定，但它却损害消费者利益于无形之中[4]。
如平台在默认勾选某款商品时，会同时显示“已有 10 万人选择”的从众信息，诱发消费者的跟风心理；

或在默认推荐“多件优惠套餐”时，设置一个价格更高、性价比更低的“诱饵选项”，凸显默认选项的优

势；还有平台将“免运费”设为默认勾选，若消费者选择单件购买(需支付运费)，便会触发损失厌恶心理，

从而更倾向于接受默认的多件购买方案。 

3. 电商营销中默认选择应用的规制困境 

在电商营销蓬勃发展的当下，默认选择的应用愈发广泛。从默认勾选增值服务，到自动续费项目的

默认开通，这一营销手段在为电商带来便利与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面临着复杂的法律

规制困境。 

3.1. 法律体系碎片化与规则模糊 

从现有法律来看，既有法律规定对于电商领域中默认选择行为的界定仍不明晰。首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虽对意思表示、合同订立等方面有一般性规定，在涉及默认的表意

方式时，强调需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符合交易习惯，沉默方可视为意思表示。但在电商环境下，消

费者面对默认选择，其真实意思表示难以依据此规定准确判断。电商交易中，消费者点击购买流程迅速，

系统默认勾选选项的设置，难以简单认定消费者的沉默就是对该选项的同意。在电商平台的默认勾选商

品推荐中，消费者往往快速下单，很难证明其对这些默认选项是基于真实意愿的接受，且电商交易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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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性、即时性也使得传统交易习惯的判断标准难以适用。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

商品或服务的权利，禁止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可对于电商默认选择行为是否属于变相强制消费，

该法未明确界定。默认选择行为在形式上未直接使用暴力、胁迫手段，但通过隐蔽的设置、不显著的提

示，在消费者不知情或未充分注意的情况下，使其可能“被选择”某些商品或服务，这与强制消费的本

质危害相似，却难以精准适用该法规定进行判定。 
最后，现行法律对默认选择的规制还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

条文中。例如，为正确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

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虽然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关于无理由退货

制度作出了回应，虽说明电子商务经营者不能仅以“拆封为由”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无理由退货制度，同时又规定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看出，对于营销中消费者默认或

选择的退货规定并没有给予回应，因此对于消费者默认选择行为的界定仍有待进一步明晰。而在《电子

商务法》中，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服务应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同意，不得将

其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但未明确“显著提示”的具体标准，导致实践中经营者往往利用技术手段规避

责任。国务院于 2024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虽然明确了经营者除《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二十五条规定的商品范围外，不得将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作为消费者默认同意的选项，

但对于经营者是否以“显著方式”标注提请消费者同意并未明晰，为此消费者选择的行为是自己作出的

默认同意还是经营者做出的默认同意有待进一步区分。 

3.2. 责任认定与归责原则不清晰 

当消费者因默认选择遭受损失，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难题。依据现有法律，很难确定电商平台

与入驻商家在默认选择设置中的责任划分。在一些电商平台中，部分商品的默认选择设置由商家自主操

作，而平台对商家的设置审核监管不力，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此时，消费者难以明确应向平台还是商

家主张权利，平台与商家之间也常相互推诿责任。在默认勾选虚假宣传的商品优惠券，消费者使用后发

现无法享受相应优惠，商家称是平台设置问题，平台则表示是商家提供的优惠券信息有误，消费者维权

无门。 
在归责原则上，究竟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现行法律缺乏

明确规定。电商默认选择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消费者举证证明电商经营者存在过错难度极大。若采

用过错责任原则，消费者可能因举证不能而无法获得赔偿；若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电商经营者又可

能过于严苛；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消费者举证负担，但法律未明确适用，导致实

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结果缺乏一致性。 

3.3. 消费者维权受阻与监管执行不足 

由于数字经济的隐蔽性和虚拟性，导致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公平交易权、自由选择权等权益处于更

加不利的地位，而现有监管模式和法律体系的滞后性又进一步加剧了侵权消费者的维权难度[5]。一方面，

默认选择行为致使消费者维权困难重重。在举证方面，消费者要证明自己未主动选择默认选项、因默认

选择遭受损失以及电商经营者存在过错，都面临极大挑战。电商交易记录多由平台或商家掌握，消费者

获取相关证据的渠道有限，且交易记录可能存在被篡改的风险。消费者发现被默认开通某项收费服务，

但要获取完整的交易流程记录，证明该服务是默认开通而非自己主动选择，往往难以做到。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03248


邹远雄 
 

 

DOI: 10.12677/ecl.2025.14103248 1127 电子商务评论 
 

同时，维权成本过高也是消费者面临的一大问题。消费者因默认选择遭受的损失可能金额较小，但

维权过程中，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电商平台或商家沟通、向监管部门投诉甚至提起诉讼。这使得许

多消费者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放弃维权，从而助长了电商默认选择违规行为的滋生。 
另一方面，在监管层面对电商默认选择行为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一方面，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存在

职责交叉与空白。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等都对电商领域有一定监管职责，但在默认选择行为的监管

上，常出现部门之间协调不畅，对于一些新兴的默认选择营销模式，容易出现无人监管的空白地带。同

时，监管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难以应对电商平台复杂多变的默认选择设置。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

等技术手段，不断创新默认选择的呈现方式，监管部门现有的技术监测能力难以实时、全面地发现并识

别这些违规行为，导致监管滞后。 

4. 电商营销中默认选择应用的规制进路 

4.1. 完善法律体系，明确规则界定 

针对电商默认选择行为法律规制的碎片化与规则模糊问题，需构建系统化、精细化的法律规范体系。

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推动相关法律的协同修订与补充，消除规范冲突与空白。首先，《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其内涵与传统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相

耦合[6]。为此，应当以《民法典》意思表示规则为基础，结合电商交易线上化、即时性特点，专门界定

电商场景下默认选择的构成要件，明确沉默视为意思表示的具体适用情形，排除非基于消费者真实意愿

的系统默认勾选行为的法律效力。其次，对于明确将电商默认选择行为中通过隐蔽设置、不显著提示导

致消费者“被选择”的情形纳入变相强制消费范畴，为司法认定提供清晰依据。同时，统一《电子商务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文件中关于“显著提示”的标准，从提示位置、字体大小、颜

色对比、停留时间等维度制定可操作的规范，避免经营者利用标准模糊规避责任。此外，通过司法解释

进一步细化默认选择相关条款的适用边界，尤其是针对退货规则、商品搭售等关键领域，明确消费者默

认选择与经营者默认设置的区分标准，弥补法律适用漏洞。 

4.2. 厘清责任划分，确立合理归责原则 

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责任，应该适应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不断发生的变化关系，

并反映网络平台经济发展与电商商业模式变革[7]。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所承

担责任并非简单并列关系，由于侵权行为原因力和主观过错不同，所承担的侵权责任也具有类型化、层

次化特征[8]。为此，为解决电商默认选择行为中的责任认定难题，可以从责任主体划分与归责原则确立

两方面推进。在责任划分上，应明确电商平台与入驻商家的不同责任范围，构建分层责任体系。规定入

驻商家作为默认选择设置的直接操作者，对其设置的合法性、合理性承担首要责任，若因商家自主设置

的默认选项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需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则需履行审核监管义务，对平台内商

家的默认选择设置进行事前审查与事中监测，若因平台审核不力、监管缺位导致消费者受损，平台需承

担连带补充责任，且不得以“商家自主操作”为由推诿责任。在归责原则方面，结合电商默认选择行为

的隐蔽性与消费者举证困境，确立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要归责原则。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要求电商

经营者自证其默认选择设置符合法律规定、已履行显著提示义务，若经营者无法证明自身无过错，则推

定其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明确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例外情形，既减轻消费

者举证负担，又避免过度加重经营者责任，实现双方权益平衡，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

致的判决不一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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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维权机制，强化监管执行 

针对消费者维权阻碍与监管执行不足的问题，需从维权保障与监管强化双管齐下，构建高效的权益

保护体系。在消费者维权层面，建立便捷化、低成本的维权机制。一方面，应当完善证据获取制度，明确

电商平台与商家对交易记录、操作日志等证据的保存义务与提供责任，规定消费者有权申请监管部门调

取相关证据，防止证据被篡改或隐匿。同时，无论是对于涉案证据的取得，还是对互联网公司主观恶意

的证明，消费者在举证活动中皆处于弱势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经营

者就过错与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显然更加恰当[9]。此外，探索维权费用分担制度，对消费者因维权产

生的合理费用，在经营者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明确由经营者承担，提高消费者维权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监管执行层面，构建协同化、智能化的监管体系。首先，整合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

监管职责，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在默认选择行为监管中的具体职责与协作流程，消除

监管交叉与空白。其次，加强监管技术升级，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搭建电商默认选择行为

监测平台，实现对平台内默认勾选、隐蔽提示等行为的实时监测与自动识别，提升监管的及时性与全面

性。最后，完善监管问责制度，对监管部门不作为、慢作为等情形进行追责，同时加大对电商经营者违

规默认选择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遏制违规行为滋生。此外，电商平台以自

治的方式对内部进行治理的行为具有相当的正当性[10]，执法部门还应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推动平台

建立内部合规审查机制，主动清理违法默认选项，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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